
臺 北 市 私 立 喬 治 高 級 工 商 職 業 學 校 

學年度第  學期(□第   階段或 □專案) 申請表    112.5.25 生輔組修訂 

  

科別 班  級 學  號 姓  名 申請日期 

 年     班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

申請種類 
(警告、小過、大過、

曠課) 

       

懲處曠課時間        

懲處次數 
(曠課請註明節數) 

       

 

 

導  師 科 主 任 資訊組 生輔組長 學務主任 校  長 

      

 

已分享序號 分享平台（LINE、FB、IG或其他） 貼文日期 分享的帳號名稱 

1    
 

2    
 

3    
 

4    
 

5    
 

6    
 

7    
 

8    
 

9    
 

注意事項 

一、線上改過銷曠每次最高可銷德行評量分數 9分，可累加計算。 

二、可於 LINE、FB、IG或其他社交平台，分享本校招生或活動資訊之照片或影片貼文並 #Hashtag喬治高
職。（ ）  

三、認證方式： 

認證 A：警告乙次、曠課 3節：需 並#Hashtag喬治高職，需有 50位朋友貼「愛
心」或按「讚」等回應； 

認證 B：小過乙次、曠課 6 節：個人製作 ，經教務處資訊組採用者或需分享 1

則照片或影片貼文並#Hashtag喬治高職，需有 100位朋友貼「愛心」或按「讚」等回應； 

認證 C：大過乙次、曠課 18節：個人製作 ，經教務處資訊組採用者或需分享 1 (3)

則照片或影片貼文並#Hashtag喬治高職，需有 300(100)位朋友貼「愛心」或按「讚」等回應。 

四、認證後，所分享文，必須保留 6個月以上，以便追溯。 

五、申請人必須附上： 截圖照片 3張      完整心得報告乙篇。 

六、簽證紀錄由教務處資訊組及學生事務處審核，經校長核可後始可完成銷過（曠）紀錄。 

 
  



臺 北 市 私 立 喬 治 高 級 工 商 職 業 學 校 

學年度第  學期(□第   階段或 □專案) 心得表    112.5.25 生輔組修訂 

註：1.請將您的銷過（曠）心得以中文正楷字書寫 500字 2.嚴禁使用簡體字及火星文 3.不得寫錯字，否則不予同意銷過（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導    師 科 主 任 生輔組長 學務主任 校    長 

     

 


